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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人诚信守法承诺书
通江县人民法院：
我方在参加              项目的采购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已充分研究贵方《询价文件》并同意所有内容；
2．我方在本次采购活动中提交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响应无效，甚至造成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
3．我方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环保类行政处罚记录；我方未被地市级及其以上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且该处罚在有效期内；
4．我方在本次响应活动中绝无资质挂靠、串标、围标情形，若出现下列情形，立即取消我方响应或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不同响应人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响应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响应事宜；
（3）不同响应人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响应人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响应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响应人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






响应人名称：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